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學分抵免細則  

民國 110 年 11 月 04 日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細則依據「靜宜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研究生入學本校前在原肄（畢）業學校或本校推廣教育處學分班修習

及格之研究所科目學分，得申請抵免研究所之學分數。 

第三條 專業科目列抵之審查原則： 

一、備審文件：原肄(畢)業學校研究所成績單或本校推廣教育處核發之研究

所學分班成績證明。 

二、申請抵免科目，需檢附課程內容綱要，經審核與本所科目內容相符，且

該科目修習成績須達 70 分(含)以上，始得抵免。 

三、如有特殊情形者，得經系主任審查，以個案方式處理。 

 

第四條 專業學分列抵標準： 

一、本校各研究所或推廣教育中心碩士學分：抵免學分總數合計以十二學分

為限。 

二、外校學分：抵免學分總數合計以六學分為限。 

三、以上抵免學分總數合計不得超過十二學分。 

四、本校學士班學生修習碩士班課程甄選錄取者及本校碩士班轉所生抵免學

分數以三分之二為限。 

五、如有特殊情形者，得經系主任審查，以個案方式處理。 

第五條 本細則經系務、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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